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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5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国联通     公告编号：临时 2017-039 

 
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

责任。 

 

一、 传闻简述 

近日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本公司”）

注意到有媒体发布“联通阿里腾讯成立运营中心混改猜测再升级”报道。 

二、 澄清声明 

（一）有关报道提及的“运营中心” 

为深化实施公司聚焦合作创新战略，加快公司电子商务向“互联网+”

集约化运营转型，公司确于2017年5月分别设立了中国联通电子商务腾讯合

作运营中心和中国联通电子商务阿里合作运营中心。上述运营中心为公司内

设部门，其主要职能为分别对接腾讯、阿里等互联网公司，旨在建立以互联

网合作伙伴为中心的一体化电子商务运营体系，提升面向线上的一体化产品

设计、研发、运营及支撑能力。上述两个运营中心尚处于运营的起步阶段，

现阶段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该运营中心的设立与混合所有制改革

事项无关。 

（二）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 

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联通集团”）拟

以本公司为平台，筹划并推进开展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重大事项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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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公开发行股份等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。联通集团已于近日获得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（详见公司于2017年7月15

日披露的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停牌暨停牌进展公告》，公

告编号：临时2017-032）。因涉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的重大事项，本次非

公开发行具体实施方案，包括投资者名单、定价、投资金额、所占股比等，

仍需按照要求上报相关部委认可后方可实施。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与潜在

投资者的谈判工作尚在进行中，本公司并未与任何潜在投资者签署过具有约

束力的框架协议、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。 

本公司披露信息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、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公司公告为准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

资者，谨慎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八月八日 


